东莞市事业单位聘用人才迁户申请表

用人单位 ：                                             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 年月
	
	身份证 号码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原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学   历
	
	学位
	
	专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工作单位名称
	
	聘用

职位
	
	聘用起

始日期
	  年  月

	目前在莞住址
	
	是否办理广东省居   住证或人才特聘证
	□是□否

	何时起在莞工作
	   年     月
	何时在莞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年  月

	健康状况
	□健康  □不健康
	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是□否

	遵守法律法规情况
	□有     □无  违法犯罪和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记录

	个

人

简

历


	起止年月
	在何处学习或工作
	任何职

	
	
	
	

	
	
	
	

	
	
	
	

	
	
	
	

	
	
	
	

	配

偶

情

况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学历
	
	学位
	

	
	出生地
	
	现户口所地
	

	
	在何单位 

任何职
	

	随迁

家属

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与申请人关系
	现户口所在地

	
	
	
	
	
	

	
	
	
	
	
	

	
	
	
	
	
	

	申请人声明：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如有隐瞒或虚构，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请选择本人具备的条件，在“（  ）”中打“√”，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符合下列范围及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具有高级资格

的高层管理人才，年龄50周岁以下。（  ）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执业　资格：A.中专（40周岁以下）（  ）B.大专（45周岁以下）（  ）

C.本科（50周岁以下）（  ）

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以上学位、

年龄45周岁以下。（  ）

四、（1）拥有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成果并获得国家

专利；（  ）（2）获得省以上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省部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在45周岁以下）A.文化（  ）  B.教育（  ）  C.卫生（  ）D.其它（  ）

五、（1）具有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颁发的《技师职业资

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  ）（2）具有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或东莞市劳动局颁发的《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
	聘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事局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审核情况：

1．身份证（  ）

2．户口簿（  ）

3．暂住证（  ）

4．个人参保证明（  ） 

5．劳动（聘用）合同（  ）

6．学历（学位）证明（  ）    

7．职称证（  ）

8．婚姻状况证明（  ）

9.市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  ）

10.户口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违法犯罪和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记录证明（  ）

1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

12.职业（执业）资格证书（  ）

13.计划生育证明（  ）

　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　）、不真实（　）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符合事业单


位聘用人才迁户条件，同意迁户，随迁人员      名。

领导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填写一式二份，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各一份。

    2.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复印件统一用A4纸复印。 

3.申请人如有家属随迁，需提交随迁人员身份证、户口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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